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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检查对象 



省级相关单位和各专业质控中心负责督查三级医疗机构（含社会办医疗

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治疗的相关工作。 

 

各市级卫生健康委参照省级检查安排，组织相关单位和市级质控中心督

查辖区内二级医疗机构（含社会办医疗机构、体检机构、急救中心）及

其工作人员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治疗的相关工作。 



02 检查方式 



• 本次检查为回溯性调查，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对过去一个季度的合

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治疗工作进行检查。 



（一）数据监测 

1.按季度收集重点监测指标数据进行监测分析； 

 

2.检查过程中监测医院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治疗相关数据，如：门诊

处方审核率、住院抗菌药物医嘱适宜率和限制使用级抗肿瘤药物使用率

等。 



（二）线索核查 

1.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满意度调查指示线索。每季度的省级满意度调查工

作中包括各三级医院是否存在院外就医和院外购药的情况反映，省属公

立医院监督管理中心负责汇总，反馈给相应检查组，检查组根据线索提

示信息，进行核实检查。 

 

2.投诉举报平台指示线索。检查组现场核查安徽省医疗服务诉求受理平

台、12345热线、委机关信访办和医院信访纠纷办受理的案件线索。 



（三）病历核查 

对检查对象过去一个季度的所有住院病历采取简单随机抽样方法，抽取

一定数量病历，详细核查住院患者检查检验结果、药品使用情况、处方

点评情况、临床诊疗常规和技术操作执行情况、手术情况、住院费用情

况等内容。 



（四）资料核查 

现场核查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治疗等方面资料，如医院处方审核管理

体系建设、药品不良反映报告与监测制度执行情况和抗肿瘤药物处方权

限分级管理落实情况等。 



（五）其他 

其他可发现问题的方式，如：院内走访、个案访谈和暗访督查等。 



03 内容解读（略） 



04 工作流程 



（一）医院自查自纠 

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对照重点治理问题、重点监测指标，每季度开展一

次覆盖全院的自查自纠，分别从医院层面、各科室层面和个人层面开展

自查。采用报告承诺制，科室和个人若存在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治疗

方面的问题应主动向医院报告，医院层面问题向主管部门报告，未报告

的视作已承诺无此类问题（可采用承诺书形式）。 

同时，结合医保飞检、投诉举报和医院日常工作等，确定重点科室，抽

取适当数量的病历深入核查，建立问题台账，压实工作责任，及时进行

整改，形成自查自纠报告（见附件1）。 



（二）上报自查结果和监测指标数据 

各医院通过安徽省医疗服务综合监管平台提交上季度自查自纠问题及整
改结果、重点监测指标、监测病种个案数据（详见附件1-3）。 

 

1.数据上报。 

三级医院材料（附件1-3）直接上报至安徽省医疗服务综合监管平台中
省属公立医院监管中心、临床路径质控中心和药事质控中心账号。 

二级医院材料（附件1-3）上报至该平台中省属公立医院监管中心和主
管市卫健委账号。 

 



（二）上报自查结果和监测指标数据 

2.数据监测。 

临床路径质控中心和药事质控中心负责收集汇总并监测自查自纠报告和
重点监测指标数据（附件1、附件2）； 

省属公立医院监督管理中心负责收集汇总监测病种数据（附件3），对
数据进行初审和分析，再发至各相关质控中心。 

 

3.市级工作。市级卫生健康委参照省级分工，安排相关单位负责二级医
院数据收集和监测工作。 



（三）确定检查对象，开展检查 

1.省级检查 

（1）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治疗检查。省临床路径质控中心和省

药事管理质控中心根据医院自查结果、数据监测和相关线索情况，联合

卫生监督所于当年度的第一和第三季度开展随机抽查，抽查建议覆盖

50%的三级医院；第二和第四季度对剩下50%的三级医院开展检查，做

到半年内一轮全覆盖。检查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病历核查、线索核查、数

据监测和资料核查等。 



（三）确定检查对象，开展检查 

1.省级检查 

（2）重点监测病种检查。其他省级临床专业质控中心对单病种人均费用或高值医用耗材使用金额占

比或药品使用金额占比排在全省前10％的医疗机构进行全覆盖检查（三项数据有一项位于全省前

10%的医院则应纳入全覆盖检查范围）。 

高值医
用耗材
前10% 

药品使
用前
10% 

费用前
10% 

A 
C D 

B 费用 高值
耗材 

药品
使用 

费用 
高值耗材 
药品使用 

10家 10-30家 

30家 



（三）确定检查对象，开展检查 

1.省级检查 

（2）重点监测病种检查。全覆盖医院检查：抽取该医疗机构该病种个案费用或高值医

用耗材使用金额占比或药品使用金额占比较高的个案病历进行核查。抽取个案病历的排序

数据项与医院进入全省前10%的数据项相对应。 

例： 

 

        

相关质控中心收到数据后做好监测分析，确定监测对象后，通知被查医院准备好病历，集

中组织检查，必要时开展现场核查工作。 

药品使用金额占比全省前10%       

高值医用耗材使用金额占比全省前10%                 高值医用耗材使用金额占比较高的个案病历 

药品使用金额占比较高的个案病历 



（三）确定检查对象，开展检查 

3.各市卫生健康委负责组织市级质控中心对辖区内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

（包括体检机构、急救中心）进行抽查和全覆盖检查，参照省级相关专

业质控中心重点病种和工作方式，抽取病历进行"三合理"检查。 



（四）问题交办，指导整改 

各质控中心对检查发现的问题现场交办，指导医疗机构开展整改，发现

违法违规的问题线索移交卫生监督所调查取证，核实后按规定查处。医

疗机构要对通报的问题建立台账、对账销号、限期整改。 



（五）统一通报，督促整改 

各省级质控中心每季度将检查情况及问题清单报省属公立医院监督管理

中心，由省卫生健康委统一通报并督促整改。各市卫健委每季度将检查

情况及问题清单进行通报并督促整改。 



05 时间安排 



（一）医院自查自纠 

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工作，于每季度末进行汇总，

形成报告。 

（本次作为第一次开展“三合理”检查，要求在6月7日前完成自查自纠

工作，并形成报告。） 



（二）上报自查结果和监测指标数据 

每季度15日前，三级医院和二级医院提交上季度自查自纠问题及整改结

果、重点监测指标、监测病种个案数据。 

（本次作为第一次开展“三合理”检查，要求各三级医院和二级医院在

6月7日前提交第一次自查自纠问题及整改结果、本年度一季度的重点监

测指标、监测病种数据。） 



（三）确定检查对象，开展检查 

各质控中心收到数据后立即开展数据监测，确定检查对象并开展检查工

作，于每季度第一个月的月末前完成检查工作。 

（本次作为第一次开展“三合理”检查，要求在6月28日前完成检查工

作。） 



（四）问题交办，指导整改 

各质控中心检查过程中发现问题，立即交办，及时整改。 



（五）汇总检查情况 

各省级质控中心每季度第二个月5日前将检查情况及问题清单报省属公

立医院监督管理中心。（本次作为第一次开展“三合理”检查，要求在

6月30日前将检查情况及问题清单报省属公立医院监督管理中心。） 

各市于每年7月10日、1月10日前将有关工作开展情况报送省卫生健康

委。 



06 相关要求 



（一）提高认识，高度重视。“三合理”检查是改善医疗服务、提升医

疗服务质量、解决群众看病就医反映突出问题的重要举措。各地各单位

要高度重视，制定方案、细化措施、明确分工、抓好落实。 

 

（二）严把数据质量关。各地各单位要严格把控提交材料和数据的真实

性和准确性，安排专人负责数据质控和材料上报工作。各质控中心在现

场检查过程中一并完成数据质控工作，若发现有医院存在上报数据与实

际情况不符的，则将该医院列为近两个季度的重点检查对象。 



（三）严把时间节点。各地各单位要严格把握每季度“三合理”检查的

各项时间节点，尤其是自查自纠问题及整改结果、重点监测指标、监测

病种数据的上报时间，若有医院存在未在规定时间期限内完成上报的，

则将该医院列为本季度的重点检查对象，并重点通报。 

 

（四）严守工作纪律，依法依规检查。所有参与“三合理”检查工作的

人员应当依法依规开展检查工作，确保检查发现问题依据充分，检查期

间严格遵守工作纪律、严格执行保密纪律、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

。 



• 01命名规则： 

• 医院第一名称-xx年xx季度-报表名称 

• 02 报名名称规范： 

1.自查问题清单上报表 

2.重点监测指标上报表 

3.监测病种数据上报表 

• 03文件名范例： 

•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023年2季度-自查问题清单上报表.xlsx 

•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023年2季度-重点监测指标上报表.xlsx 

•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023年2季度-监测病种数据上报表.xlsx 

附：上报文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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